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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立宜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表彰通識教育教師典範，鼓勵優秀教師投入通識教育，

以提升教學績效及教學品質，並擴大教學成果，特訂定「國立宜蘭大學傑出通識教育

教師遴選及獎勵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傑出通識教育教師推薦原則： 

(一) 具有清晰且正確的通識教育理念，並能將通識教育理念體現於所開設之通識課程

中。 

(二) 通識課程教材內容，足為同類型課程楷模。 

(三) 通識課程教學方法創新，能激發學生學習動機，養成學生的通識核心能力。 

(四) 課程實踐能充分達成通識教育目標，教學成效深受學生肯定。 

三、 申請本要點獎勵之教師，必須符合下列各項資格： 

       (一)本校專任教師。 

(二) 當學年度未辦理休假、留職留薪或留職停薪者。 

(二) 近三年內單獨開授通識多元選修課程(含跨域共授課程主授教師)至少二學期以

上。兩人合授課程，個別教師每學期至少授課十八小時，且三年內累計滿三十六



小時(含)以上。 

(三) 近三年內所開通識多元選修課程教學反應問卷原始分數平均應高於近三年內通

識多元選修課程校平均。 

(四) 被推薦人三年內未曾獲得本項獎勵。 

四、 傑出通識教育教師之遴選，由博雅學部負責辦理。 

五、 傑出通識教育教師之候選人由各學院和博雅學部推薦。博雅學部於申請前提供符合資

格之教師名單、近三年開課課程、課程人數、教學評量及學生成績分佈等相關資料給

各推薦單位，由院級單位(含博雅學部)推薦，至多二名。 

六、 被推薦人應於公告申請期間檢具下列相關資料，送博雅學部： 

(一) 被推薦人基本資料表。 

(二) 通識教學經歷與相關榮譽證明文件等影本。 

(三) 近三年內開設之通識課程大綱。如設有教學網頁，其資料請一併附上。 

(四) 其他與通識教育相關之近三年內教學、研究與服務表現資料。 

七、 傑出通識教育教師遴選，每年舉辦一次，每次遴選二名，其中博雅學部至多一名，必

要時得從缺。獲選之教師由校方頒發獎狀及獎金五萬元整，並公開表揚。成績優異並

符合教育部所定資格者得由本校推薦參加全國傑出通識教育教師獎遴選。 

八、 傑出通識教育教師遴選委員會由學術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各學院院長及博雅學部學部

長為當然委員，並由校長遴聘各學院及博雅學部教師代表各一名組成之，任期一年。 

會議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並由出席委員票決之。委員應親自出席，

不得由他人代理；遇有關本人、配偶及三親等內血親、姻親提會評審事項時，應行迴

避，且不得參與表決。 

九、 本要點之補助經費來源為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每年循預算程序編列並提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議審議後動支。 

十、 本要點若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 本要點經通識教育諮詢會議、行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